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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铜梁区永嘉镇人民政府

关于开展2022年校园周边车辆违法行为
专项整治工作的通知

各村（社区）、相关办、站、所：

为进一步规范校园周边秩序，有效遏制上放学接送学生车辆超员、未戴头盔、违法载人等违法行为，切实提升全镇校园周边道路交通安全环境，镇道安办决定从即日起至11月21日，在全镇范围内开展为期1个月的校园周边接送学生车辆突出违法行为专项整治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

成立由分管领导任组长，道安办、派出所工作人员为小组成员的工作专班，结合本辖区实际，强化工作举措，确保专项整治工作有序推进。

二、整治目标

针对本辖区校园周边上、放学时段接送学生车辆超员、未戴头盔、违法载人等违法行为，通过开展部门共治、教育引导、路面纠正、依法执法等综合整治，力争实现超员、未戴头盔、违法载人等违法行为明显减少，确保校园周边道路交通秩序良好。

三、整治重点

重点车型：二三轮车、面包车等车辆。

重点违法：超员、未戴头盔、违法载人等违法行为。

四、时间安排

（一）动员部署阶段（即日起—10月25日）。组建专项整治专班，制定工作方案，召开动员部署会，明确学校及各相关部门工作任务及责任。

（二）宣传发动阶段（10月26日—10月30日）。要狠抓校园内部安全宣传教育，通过播放警示教育片、发放倡议书、签订承诺书等喜闻乐见的宣传渠道，广泛宣传交通安全常识。组织开展“小手拉大手”等活动，在上学放学时段，对超员、未戴头盔、违法载人等违法行为进行宣传、劝导。

（三）集中整治阶段（10月31日—11月21日）。组织本辖区派出所、道安办等部门，在上学放学时段，在校园周边设置“固定+流动”检查站，对超员、未戴头盔、违法载人等违法行为进行查处。要深入劝导站开展驻站执法，大力推广农村道路严重交通违法行为有奖举报。
（四）总结提升阶段（11月21日后）。认真总结梳理专项整治工作取得的成效及经验，建立健全长效机制，常态化开展校园周边交通违法行为整治工作，确保校园周边道路交通环境安全畅通有序。

重庆市铜梁区永嘉镇人民政府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　 2022年10月22日


